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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E_E5_88_91_E4_c122_483927.htm 一、质证的内涵 质

证是审查的据真伪的证据运用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

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公开质证才能予以采纳

，这表明我国已在刑事诉讼立法上确定了质证是刑事庭审的

必经程序。 刑事质证是指刑事庭审过程中，在法官的指挥下

，控辩双方对当庭举出的所有证据相互进行质疑和辩驳，以

此为法官的认证提供依据的诉讼活动。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

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质证的对象为所有证据；而质证的“质

”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质疑，指针对对方当庭出示的证

据予以置疑、异议乃至否定；二是质辩，指针对庭审各方对

本方出示的证据所提出的疑问、异议进行辩驳。 二、刑事质

证的基础规则和原则 庭审质证是刑事诉讼直接言词原则和辩

论原则的直接体现，也是实行“集中审理”主义的必然要求

。在国外，质证作为一种基本诉讼活动方式早已是不言而喻

的了，质证的法律要求也已具体细化为传闻证据规则，反对

诱导性询问规则、意见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借鉴国外相

关做法，笔者认为，我国庭审质证应把握以下规则、原则：

1、充分质证规则。这是最重要的基本规则之一，也是实现控

辩各方质证权利的根本保障。主要内容是：一是指所有证据

材料都必须经过在庭审中控方、辩方的辩认、质疑、说明、

解释方能作为定案依据；二是指每个证据都应该给予控辩双

方对其进行充分的辩论、驳斥的机会。 2、严格程序规则。

这是保证质证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规则。其内容包括：庭审



质证程序必须实行“谁举证、谁主询、谁答疑”原则，质证

主体每一项质证行为都应当遵循法官的指挥，询问必须经法

官同意后方可进行，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询问顺序进行质疑

等。如果一方违反规则，擅自询问，或打断对方的正常询问

，法官应予以制止，以维护法庭程序和质证的顺利进行。 3

、证据中心规则。这是保证质证效率和效果的基本规则，主

要指质证必须围绕当庭出示的某些特定证据的真实性、关联

性和合法性等问题进行质证，在质证环节中不允许随意地进

行其他事实问题或法律适用等的辩论，质证须对事不对人，

严禁一切借质证之名进行人身攻击、恶意侮辱他人人格、侵

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4、质证自愿规则。一般来说，控辩

各方是否质证以及对哪证据进行质证被认为是质证主体的权

利。主持和指挥质证程序的法官不适合去干涉控辩各方行使

这种权利的自由，以保护刑事质证依照控辩各方的意愿有序

进行。 5、禁止性规则。针对质证程序的特点，设计一些较

具体的禁止性规则对于确保质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和高效地实

现质证目的非常必要。这类规则主要包括禁止诱导性询问、

禁止质证己方证人和限制重复询问规则等。 6、直接言词原

则。这是现代各国审判阶段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包括直接

原则和言词原则。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理原则，其基本内容

包括直接审理与直接采证，即法官的审判以在法庭直接获得

的证据资料为基础。言词原则指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

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

的证据资料，一般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此原则应贯穿于证

据运用过程始终，是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举证的立法依据

，又是质证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只有被害人、证人、鉴定



人出庭作证，法庭质证才能进行。现行庭审方式改革强调由

实体审变为程序审，由审问式变为控辩式，审判人员由控审

官变为裁判官，要求审判人员在控方和辩方之间保持中立立

场，直接言词原则一方面要求审判人员庭前不深入控方材料

，以免形成预断或偏见，从而从程序上保障了正确裁判，另

一方面有利于巩固控审分离，实现控辩平等。 7、交叉询问

规则。我国的证据质证规则，可以参照英美法系的作法，引

入交叉询问机制。交叉询问是英美诉讼程序的灵魂，具体分

为主询问与反询问。主询问又称直接询问，它是开庭审理询

问证人的第一阶段。主询问通常是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

通过其律师进行的。当事人将通过询问自己提供的证人，借

助于证人所了解的案件事实情况，把己方主张的理由以及信

息、材料来源明确的反映出来，以取得法官和陪审团的理解

和同情。在英美法中，证人证言是一种重要的证据方式，这

里的证言包括普通证人和专家证人。对证人的询问是英美法

庭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证人通常由当事人传唤，通过主询

问目的在于向法庭证实询问方的主张，是当事人切实履行举

证责任的必要形式。主询问后，进行主询问的一方可就对方

进行反询问中所涉及的新事项再进行主询问。主询问与反询

问是相对的，再询问后，并不排除再反询问以及此后反复询

问的延续过程。如果当事人认为必要得到法官的允许，这样

的再主询问可以反复若干次，直到无话可问或无必要再问为

止，与此相应，相对方可以再次进行相应的反询问。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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